
J. 观塘区  - 82 - J. 观塘区  

附录附录附录附录 II - J 
观塘区观塘区观塘区观塘区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申述摘要口头申述摘要口头申述摘要口头申述摘要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选区选区选区选区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1  
所有选

区  
 

-  1 
认为不要将一个地区划分成

为两个独立选区，例如 2011
年观塘区的选区分界，有一

个地区几乎完全被划分为两

个选区，它们之间只有一条

小巷相连。不过，情况在是

次划界中得到改善，因此，

支持区内所有选区的划界建

议。  
 

支持的意见备悉。  
 

2 
所有选

区  

1 - (a) 认 为 选 区 J01(观 塘 中
心 )、 J27(翠屏 )、 J28(宝
乐 )、 J29(月华 )及 J30(协
康 )的临时建议虽然符合
选管会的法定准则和工

作原则，但是对上述选

区的临时建议仍然有所

保留，表示翠屏 (北 )邨现
分散在三个选区的情况

不合理，建议在 2019年
应重新划分上述五个选

区，以将翠屏 (北 )邨只分
拆为两个选区。  
 

项目 (a) 
有关的意见备悉。在制订

划界建议时，选管会已恪

守《选管会条例》所述的

法定准则及其工作原则，

按预计人口、现有选区分

界和相关的地区因素进行

工作。选管会在日后进行

划界工作时会继续以此作

为依据。  
 

(b) 支持选区 J02(九龙湾 )、
J08(顺天 )、 J09(双顺 )、
J10(安利 )、 J16(兴田 )、
J17(蓝田 )、 J18(广德 )、
J19(平田 )、 J20(柏雅 )、
J21(油塘东 )、J22(油丽 )、
J23(翠翔 )、J24(油塘西 )、
J26(景田 )、 J31(康乐 )、
J32(定安 )、 J36(乐华北 )
及 J 3 7 (乐 华 南 ) 的  

项目 (b) 
支持的意见备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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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选区选区选区选区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临时建议，因为临时建

议符合选管会的法定准

则和工作原则。  
 

 

(c) 建议将得宝花园由选区
J03(启 业 )转 编 入 选 区
J35(淘大 )，因为：  

 
�  得宝花园的居民必须

跨越观塘道才可以到

达选区 J03(启业 )内其
他楼宇，两者的社区关

系很少，而且只可以经

启德大厦附近的天桥

连接；及  
 

�  得宝花园与邻近的楼

宇同属于牛头角道的

私人楼宇。  
 

项目 (c)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选

区 J03(启业 )及 J35(淘大 )
的预计人口均在法例许可

的幅度之内，根据一贯的

工作原则，没有需要修改

其现有分界。  
 

(d) 对 选 区 J04(丽 晶 ) 及
J05(坪石 )的临时建议有
所保留。  
 

项目 (d) 
有关的意见备悉。  
 

(e) 认为选区 J06(双彩 )及
J07(佐敦谷 )的临时建议
符合选管会的法定准则

和工作原则，但建议选区

J06(双彩 )名称改为「德
盈」，选区 J07(佐敦谷 )
名称改为「福霞」，因为

此两个选区应以区内的

屋邨命名。  
 

项目 (e)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大

部分市民已习惯现有的选

区名称，更改选区名称可

能令市民产生混淆。  
 

(f)  建议：  
 
(i)  将选区 J11(宝达 )内宝
达邨达喜楼、达信楼

及达佳楼连同达祥楼  

项目 (f)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申

述建议会影响选区 J12(秀
茂坪北 )及 J13(晓丽 )，两者
的预计人口均在法例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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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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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选区 J12(秀茂坪
北 )的秀茂坪邨秀明
楼、秀安楼和秀富楼

共七座楼宇一拼转编

入 选 区 J14(秀 茂 坪
南 )，因为：  
 
�  宝达邨的达喜楼、

达信楼及达佳楼的

居民需经达祥楼才

能使用天桥前往选

区 J14(秀茂坪南 )其
他部分；及  
 

�  秀 茂 坪 邨 的 秀 明

楼、秀安楼及秀富

楼由天桥连接选区

J14(秀茂坪南 )的秀
茂坪南邨，反而远

离选区 J12(秀茂坪
北 )其他部分，选区
J12(秀茂坪北 )的预
计 人 口 亦 较 选 区

J14 (秀茂坪南 )多。 
 

(i i)  将 联 合 医 院 由 选 区
J12(秀茂坪北 )转编入
选区 J13(晓丽 )，因为
联合医院远离秀茂坪

邨，而且选区 J12(秀
茂坪北 ) 的预计人口
较选区 J13(晓丽 )多，
并以减少上述选区预

计人口的差距；及  
 

(i i i)  因应上述的调整，以
下选区编号顺序能使

观塘区更多连续选区

编号的选区相邻：  

的幅度之内，根据一贯的

工作原则，没有需要修改

其现有的分界。整体而言，

申述建议所影响的选区数

目比选管会的临时建议为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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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区 J13(晓丽 )为
J11；  

 
�  选区 J12(秀茂坪
北 )维持为 J12；  

 
�  选区 J14(秀茂坪
南 )为 J13；  

 
�  选区 J15(秀茂坪
中 )为 J14，并改名
为「秀茂坪东」；

及  
 

�  选区 J11(宝达 )为
J15。  

 

 

(g) 支持选区 J25(丽港城 )的
临时建议，但认为选区

J25(丽港城 )的预计人口
已达到接近选区 J37(乐
华南 ) 预计人口的两倍，
于 2019 年应分拆选区
J25(丽港城 )。  

 

项目 (g) 
支持的意见备悉。在制订

划界建议时，选管会已恪

守《选管会条例》所述的

法定准则及其工作原则，

按预计人口、现有选区分

界和相关的地区因素进行

工作。选管会在日后进行

划界工作时会继续以此作

为依据。  
 

(h) 认为选区 J33(牛头角上
邨 )及选区 J34(牛头角下
邨 )的临时建议符合选管
会的法定准则和工作原

则，但建议选区 J33(牛
头角上邨 )名称改为「上
牛头角」，选区 J34(牛头
角下邨 )名称改为「下牛
头角及佐敦谷」，以反映

该 些 选 区 包 括 其 他 屋

苑。  

项目 (h)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选

管会建议的选区名称为区

内人士熟识，同时亦能反

映 该 两 个 选 区 的 地 理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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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01 –  
观塘中

心  
 
J02 –  
九龙湾  
 
J03 –  
启业  
 
J04 –  
丽晶  
 
J06 –  
双彩  
 
J07 –  
佐敦谷  
 
J08 – 
顺天  
 
J09 –  
双顺  
 
J10 –  
安利  
 
J11 –  
宝达  
 
J12 –  
秀茂坪

北  
 
J13 –  
晓丽  
 
J14 –  
秀茂坪  
南  
 

1 - (a) 建议更改下列的地方行
政区的分界：  

 

(i)  随 着 启德 发 展 有 新
道路落成，建议以承

启 道为 观 塘 区及 九

龙 城区 地 方 行政 区

的分界；  
 

(i i)  将 新 清水 湾 道 及 清
水 湾道 之 间 的一 段

狭 长范 围 划 入于 黄

大仙选区 H22(彩云
南 )；及  

 
(i i i)  建 议 更改 观 塘 及 西

贡 行政 区 之 间的 分

界，以大上圫山脊作

为分界，将安达臣道

石 矿场 发 展 计划 划

入观塘行政区，以配

合 将来 该 范 围的 发

展。  
 

项目 (a) 
建议涉及更改地方行政区

的分界，不属选管会的管

辖范围。选管会已将意见

转交民政事务总署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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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J15 –  
秀茂坪

中  
 
J16 –  
兴田  
 
J17 –  
蓝田  
 
J18 –  
广德  
 
J19 –  
平田  
 
J20 –  
栢雅  
 
J21 –  
油塘东  
 
J22 –  
油丽  
 
J23 –  
翠翔  
 
J24 –  
油塘西  
 
J25 –  
丽港城  
 
J26 –  
景田  
 
J27 –  
翠屏  
 
J28 – 
宝乐  
 
 
 

  (b) 建议重划选区分界及更
改相关选区名称如下 (选
区 J05(坪石 )除外 )：  
 
选区 J01(观塘中心 ) 
包括观月桦峯、观塘道和

瑞宁街以南、协和街以

西、观塘绕道以西北及启

福道、康德道和祥业街以

东南的范围。  
 
选区 J02(九龙湾 ) 
包括德福花园及其他范

围。  
 
选区 J03(启业 ) 
包括启业邨、启泰苑及其

他范围。  
 
选区 J04(丽晶 ) 
包括丽晶花园。  
 
选区 J06(双彩 ) 
包括彩德邨、彩福邨及其

他范围，选区名称改为

「福德」。  
 
选区 J07(佐敦谷 ) 
包括彩盈邨、得宝花园、

嘉和园、宏光楼及利基大

厦，选区名称改为「宝

盈」。  
 
选区 J08(顺天 ) 
包括淘大花园、彩颐居、

彩霞邨、兆景楼及其他范

围，选区名称改为「佐敦

谷」。  
 

项目 (b)及 (c)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i)  整体而言，申述建议

所影响的选区数目比

选管会的临时建议为

多；及  
 

(i i)  根据申述建议，选区
J03(启业 )、J06(双彩 )、
J11(宝达 )、 J24(油塘
西 )及 J36(乐华北 )调
整后的预计人口均会

超出法例许可幅度：  
 

J03：11,482人, -32.32% 
J06：21,634人, +27.53% 
J11：23,133人, +36.37% 
J24：21,700人, +27.92% 
J36：11,489人, -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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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选区选区选区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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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J29 –  
月华  
 
J30 –  
协康  
 
J31 –  
康乐  
 
J32 –  
定安  
 
J33 –  
牛头角

上邨  
 
J34 –  
牛头角

下邨  
 
J35 –  
淘大  
 
J36 –  
乐华北  
 
J37 –  
乐华南  

选区 J09(双顺 ) 
包括顺天邨及其他范围，

选区名称改为「顺天」。  
 
选区 J10(安利 ) 
包括顺安邨、顺利邨的利

业楼、利溢楼、利富楼、

利康楼及其他范围，选区

名称改为「利安」。  
 
选区 J11(宝达 ) 
包括顺致苑、顺利邨的利

恒楼、利祥楼、利明楼、

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及其

他范围，选区名称改为

「顺清」。  
 
选区 J12(秀茂坪北 ) 
包括宝达邨及其他范围，

选区名称改为「宝达」。  
 
选区 J13(晓丽 ) 
包括秀茂坪邨的秀雅楼、

秀义楼、秀康楼、秀乐楼、

秀华楼、秀逸楼及秀和

楼，选区名称改为「秀茂

坪北」。  
 
选区 J14 (秀茂坪南 ) 
包括秀茂坪邨的秀程楼、

秀慧楼、秀贤楼、秀裕楼、

秀景楼、秀致楼及秀晖

楼，选区名称改为「秀茂

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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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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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选区 J15(秀茂坪中 ) 
包括秀茂坪邨的秀富楼、

秀安楼、秀明楼及秀茂坪

南邨，选区名称改为「秀

茂坪南」。  
 
选区 J16(兴田 ) 
包括晓丽苑、联合医院、

晓光阁、晓明阁、富华阁

及晓华大厦，选区名称改

为「晓光」。  
 
选区 J17(蓝田 ) 
包括蓝田邨、兴田邨及康

华苑。  
 
选区 J18(广德 ) 
包括启田邨、康逸苑、康

田苑及启田大厦，选区名

称改为「启田」。  
 
选区 J19(平田 ) 
包括平田邨及安田邨。  
 
选区 J20(栢雅 ) 
包括德田邨、康盈苑及其

他范围，选区名称改为

「德田」。  
 
选区 J21(油塘东 ) 
包括广田邨、康柏苑、康

雅苑及康瑞苑，选区名称

改为「碧田」。  
 
选区 J22(油丽 ) 
包括高俊苑、高怡邨、鲤

鱼门邨、高翔苑的高凤阁

和高飞阁及其他范围，选

区名称改为「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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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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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选区 J23(翠翔 ) 
包括高翔苑 (高凤阁和高
飞阁除外 )、油美苑、油
塘中心、鲤湾天下、嘉贤

居及 Ocean One，选区名
称改为「油塘」。  

 
选区 J24(油塘西 ) 
包括油塘邨、油丽邨的丰

丽楼、盈丽楼、翠丽楼、

康丽楼、仁丽楼及其他范

围，选区名称改为「鲤鱼

门」。  
 
选区 J25(丽港城 ) 
包括油翠苑、油丽邨的雅

丽楼、碧丽楼、智丽楼、

秀丽楼、逸丽楼、颐丽楼、

卓丽楼、雍丽楼及茶果岭

村一带的范围，选区名称

改为「茶果岭」。  
 
选区 J26(景田 ) 
包括丽港城，选区名称改

为「丽港城」。  
 
选区 J27(翠屏 ) 
包括汇景花园、鲤安苑及

其他范围，选区名称改为

「景田」。  
 
选区 J28(宝乐 ) 
包括翠屏 (南 )邨及其他范
围，选区名称改为「翠屏

南」。  
 
选区 J29(月华 ) 
包括翠屏 (北 )邨，选区名
称改为「翠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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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区 J30(协康 ) 
包括和乐邨及月华街一

带的楼宇，选区名称改为

「月华」。  
 
选区 J31(康乐 ) 
包括宝佩苑、祥和苑、协

威园、华峰园、云汉邨及

云汉街一带的范围，选区

名称改为「协康」。  
 
选区 J32(定安 ) 
包括康丽园、康利苑、碧

丽苑、康涛阁、凯德大厦

及其他范围，选区名称改

为「康乐」。  
 
选区 J33(牛头角上邨 ) 
包括观塘花园大厦、玉莲

台及观塘道以北的范围，

选区名称改为「花园」。  
 
选区 J34(牛头角下邨 ) 
包括牛头角上邨，选区名

称改为「上牛头角」。  
 
选区 J35(淘大 ) 
包括牛头角下邨、安基苑

及振华苑，选区名称改为

「下牛头角」。  
 
选区 J36(乐华北 ) 
包括乐华北邨、乐雅苑及

其他范围。  
 
选区 J37(乐华南 ) 
包括乐华南邨、秀茂坪纪

律部队宿舍及其他范围。 
 



J. 观塘区  - 92 - J. 观塘区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选区选区选区选区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c) 相应更改上述选区的编
号 (选区 J01(观塘中心 )、
J02(九龙湾 )、J03(启业 )、
J04(丽晶 )、 J17(蓝田 )、
J19(平田 )、 J36(乐华北 )
及 J37(乐华南 )除外 )。  

 

4 J02 –  
九龙湾  
 
J11 –  
宝达  
 
J12 –  
秀茂坪

北  
 
J14 –  
秀茂坪

南  
 
J15 –  
秀茂坪

中  

1 
 

- (a) 建议更改观塘及九龙城
行政区之间的分界，将启

德明渠及启福道以南至

海边的前启德机场南停

机 坪 位 置 划 入 选 区

J02(九龙湾 )，因该片土
地邻近九龙湾商贸区，社

区设施、交通、环境等各

方面的规划方面对观塘

区有密切的影响。  
 

项目 (a)及 (b) 
建议涉及更改地方行政区

的分界，不属选管会的管

辖范围。选管会已将意见

转交民政事务总署考虑。  
 

(b) 建议更改观塘及西贡行
政区之间的分界，将整个

安达臣道发展计划及安

达臣道石矿场发展计划

一并划入观塘行政区，以

配合将来该范围的发展。

此外，现有行政区界会影

响将来社区的完整性及

影响区议会处理的效率。 
 

(c) 建议保留宝达邨的达喜
楼、达信楼及达佳楼在选

区 J11(宝达 )，并将宝达
邨的达祥楼、达康楼及达

富楼由选区 J11(宝达 )转
编 入 选 区 J15(秀 茂 坪
中 )。此外，将秀茂坪邨
的秀明楼、秀安楼及秀富  

项目 (c)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i)  申 述 建 议 对 宝 达 邨

现 有 的 地 方 联 系 比

临 时 建 议 的 影 响 较

大。达祥楼、达康楼

及 达 富 楼 位 于 宝 达  



J. 观塘区  - 93 - J. 观塘区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选区选区选区选区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楼由选区 J12(秀茂坪北 )
转编入选区 J14(秀茂坪
南 )。因为：  

 
�  宝达邨的达喜楼、达

信楼及达佳楼与秀茂

坪南邨完全没有相连

的通道，居民之间完

全没有相关的连系，

所面对社区设施及交

通 等 问 题 亦 有 所 不

同；  
 

�  宝达邨的达祥楼、达

康楼及达富楼与选区

J15(秀茂坪中 )有足够
的社区联系，也有较

相似的交通及环境议

题，而选区 J15(秀茂
坪中 )的预计人口在
调整后并没有超出法

例许可的上限；  
 
�  可令选区 J12(秀茂坪
北 )的预计人口减少，
所 覆 盖 的 地 方 也 减

少，该区区议员对选

区 居 民 有 较 大 的 照

顾；及  
 
�  选区 J12(秀茂坪北 )的
秀茂坪邨的秀明楼、

秀安楼及秀富楼转编

入选区 J14(秀茂坪南 )
能取代在临时建议，

选区 J14(秀茂坪南 )所
吸 纳 宝 达 邨 的 达 喜

楼、达信楼及达佳楼

的预计人口，也能保

邨的中心地带，而且

预 计 人 口 众 多 ( 约
6,910人 )，达喜楼、
达 信 楼 及 达 佳 楼 位

于该屋邨的外围，预

计人口相对较少 (约
3,270人 )。相比之下，
临 时 建 议 转 编 宝 达

邨 外 围 的 三 座 楼 宇

入 J14(秀茂坪 南 )对
现 有 社 区 联 系 影 响

较少；  
 
(i i)  选区 J15(秀茂 坪 中 )

根 据 申述 调 整 后 的

预计人口 (22,159人 )
会 超 出法 例 许 可 的

上限 (+30.62%)；  
 

(i i i)  选区 J12(秀茂坪北 )
的 预 计 人 口 在 法 例

许可的幅度之内，根

据一贯的工作原则，

没 有 需 要 修 改 其 现

有 的 分 界 。 整 体 而

言，申述建议所影响

的 选 区 数 目 比 选 管

会的临时建议为多；

及  
 

(iv)  划 界 建 议 须 基 于 人
口分布的客观资料，

地 区 行 政 事 务 的 安

排并非相关考虑因素。 
 



J. 观塘区  - 94 - J. 观塘区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选区选区选区选区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持社区完整性。  
 

5 J08 –  
顺天  
 
J10 –  
安利  
 
J14 –  
秀茂坪

南  
 
J15 –
秀茂坪

中  
 
J31 –  
康乐  
 
J32 –  
定安  
 
J33 –  
牛头角

上邨  
 
J34 –  
牛头角

下邨  
 
J36 –  
乐华北  
 
J37 –  
乐华南  

-  1 (a) 建议将选区 J08(顺天 )及
J10(安利 )合并为一个选
区，以减少一个区议会民

选议席，避免浪费公帑。 
 

项目 (a)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如

果依建议将选区 J08(顺天 )
及 J10(安利 )合并以减少一
个议席，调整后的预计人

口 (32,371人 )会大幅超出
法 例 许 可 的 上 限

(+90.82%)。  
 

(b) 建议将选区 J14(秀茂坪
南 )及 J15(秀茂坪中 )合
并为一个选区，以减少一

个区议会民选议席，避免

浪费公帑。  
 

项目 (b)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如

果依建议将选区 J14(秀茂
坪南 )及 J15(秀茂坪中 )合
并以减少一个议席，调整

后的预计人口 (29,165人 )
会大幅超出法例许可的上

限 (+71.92%)。  
 

(c) 建议将选区 J31(康乐 )、
J32(定安 )及 J37(乐华南 )
合并为两个选区，以减少

一个区议会民选议席，避

免浪费公帑。  
 

项目 (c)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如

果 依 建 议 将 选 区 J31(康
乐 )、 J32(定安 )及 J37(乐华
南 )合并为两个选区以减
少一个议席，调整后其平

均预计人口 (23,133人 )会
超 出 法 例 许 可 的 上 限

(+36.37%)。  
 

(d) 建议：  
 

(i)  将 乐 雅 苑 由 选 区

J34(牛头角下邨 )转
编入选区 J36(乐华
北 )；及  

 

项目 (d)(i)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选

区 J36(乐华北 )的预计人口
在法例许可的幅度之内，

根据一贯的工作原则，没

有需要修改其现有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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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选区选区选区选区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ii)  调整选区 J33(牛头角
上邨 )和选区 J34(牛
头角下邨 )的分界，以
减 少 一个 区 议 会 民

选议席，避免浪费公

帑。  

项目 (d)(i i)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如

果依建议将选区 J33(牛头
角上邨 )和选区 J34(牛头角
下邨 )合并以减少一个议
席 ， 调 整 后 的 预 计 人 口

(30,005人 )会大幅超出法
例许可的上限 (+76.87%)。 

6 
 

J06 –  
双彩 
 
J07 –  
佐敦谷 
 
J11 –  
宝达 
 
J14 –  
秀茂坪

南 
 
J17 –  
蓝田 
 
J19 –  
平田 
 
J26 –  
景田 
 
J33-  
牛头角

上邨 
 
J34 –  
牛头角

下邨 
 
J36 – 
乐华北 

1 - (a) 认为选区 J06(双彩 )、
J07(佐敦谷 )、J17(蓝田 )、
J19(平田 )、 J26(景田 )、
J33(牛 头 角 上 邨 ) 及
J34(牛头角下邨 )可变动
的空间不大，建议将乐雅

苑由选区 J34(牛头角下
邨 )转编入选区 J36(乐华
北 )。  

 

项目 (a)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选

区 J36(乐华北 )的预计人口
在法例许可的幅度之内，

根据一贯的工作原则，没

有需要修改其现有分界。  
 

(b) 建议保留宝达邨的达喜
楼、达信楼及达佳楼在选

区 J11(宝达 )，并将宝达
邨的达祥楼、达康楼及达

富楼转编入选区 J14(秀
茂坪南 )。  

 

项目 (b)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i)  请参阅项目 4(c)；及  

 
(i i)  有 意 见 支 持 选 区

J11(宝达 )及 J14(秀茂
坪南 )的划界建议 (请
参阅项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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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选区选区选区选区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7 J11 – 
宝达  
 
J12 –  
秀茂坪

北  
 
J13 –  
晓丽  
 
J14 –  
秀茂坪

南  

98 - (a) 建议保留宝达邨的达喜
楼、达信楼及达佳楼在选

区 J11(宝达 )，详情如下： 
 
其中四十八项申述认为： 

 
�  自宝达邨入伙以来，

邨内所有楼宇是一个

整体，临时建议会破

坏该屋邨的社区完整

性；  
 

�  当中一项申述亦认为

保 留 宝 达 邨 的 达 喜

楼、达信楼及达佳楼

在选区 J11(宝达 )能方
便管理；及  

 
�  另有一项申述亦认为

长者不方便远离宝达

邨投票。  
 
其中二十二项申述认为： 

 
�  宝 达 邨 已 入 伙 十 二

年，宝达邨的达喜楼、

达信楼及达佳楼属于

选区 J11(宝达 )的重要
部分；及  
 

�  另有一项申述亦认为

保 留 宝 达 邨 的 达 喜

楼、达信楼及达佳楼

在选区 J11(宝达 )能方
便长者。  

 
其中二十一项申述认为： 

 
�  宝达邨的居民已在一  

项目 (a)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i)   如维持选区 J11(宝达 )

的选区分界不变，该

选 区 的 预 计 人 口

(23,133人 )会 超 出 法
例 许 可 的 上 限

(+36.37%)；  
 

(i i)   在选区 J14(秀茂坪南 )
原区界内秀茂坪邨的

位置划定新增的选区

J15(秀茂坪中 )后，其
预计人口仍可吸纳选

区 J11(宝达 )超出的人
口，因此选管会建议

将宝达邨达喜楼、达

信楼及达佳楼由选区

J11(宝达 )转编入邻近
的 选 区 J14(秀 茂 坪
南 )；及  

 
(i i i)  划界建议须基于人口

分布的客观资料，地

区行政事务及投票站

的安排并非相关考虑

因素。选管会已将投

票站安排的意见转交

选举事务处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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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选区选区选区选区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起十二年之久，属于

整体的一个社区，因

此认为临时建议分化

宝达邨，反对任何分

拆宝达邨的方案；及  
 

�  另有一项申述亦认为

宝达邨的达喜楼、达

信楼及达佳楼的居民

较少到选区 J14(秀茂
坪南 )。  

 
其中六项申述认为宝达

邨属于四顺分区委员会，

而秀茂坪南邨属于秀茂

坪分区委员会，因此认为

临时建议会令宝达邨分

拆两个不同的分区委员

会，破坏分区的完整性。 
 
其中一项申述认为：  

 
�  自宝达邨入伙以来，

邨内所有楼宇是一个

整体，临时建议会破

坏该屋邨的社区完整

性；  
 

�  宝达邨属于四顺分区

委员会，而秀茂坪南

邨属于秀茂坪分区委

员会，因此认为临时

建议会令宝达邨分拆

两个不同的分区委员

会，破坏分区的完整

性；及  
 

�  在 2007年，宝达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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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选区选区选区选区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曾被建议分为两个选

区，但为维持该屋邨

的社区完整性，在正

式建议中，选管会容

许宝达邨保留成为一

个选区。  
 

 

(b) 当中三项申述同时建议
将秀茂坪南邨转编入选

区 J11(宝达 )。  
 

项目 (b)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如

将秀茂坪南邨转编入选区

J11(宝达 )，该选区的预计
人口 (33,775人 )会大幅超
出 法 例 许 可 的 上 限

(+99.10%)。  
 

(c) 当中一项申述同时建议
将选区 J13(晓丽 )的晓光
阁、晓明阁、富华阁及晓

华大厦并入选区 J14(秀
茂坪南 )。  

 

项目 (c)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选

区 J13(晓丽 )及 J14(秀茂坪
南 )之间有选区 J12(秀茂坪
北 )阻隔，将选区 J13(晓丽 )
的 部 分 楼 宇 并 入 选 区

J14(秀茂坪南 )并不可行。  
 

8 J11 – 
宝达  
 
J12 –  
秀茂坪

北  
 
J14 –  
秀茂坪

南  

1 - 
建议保留宝达邨的达喜楼、

达 信 楼 及 达 佳 楼 在 选 区

J11(宝达 )，并将秀茂坪邨的
秀明楼、秀安楼及秀富楼由

选区 J12(秀茂坪北 )转编入
选区 J14(秀茂坪南 )，因为： 
 
�  临时建议将宝达邨达喜

楼、达信楼及达佳楼三座

楼宇从选区 J11(宝达 )剔
除，该些居民即使仍然居

住在宝达邨，但他们与日

后关于地区改善的议题

再无任何关系，因此不合

乎逻辑；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i)  请参阅项目7(a)；及  

 
(i i)  选区 J12(秀茂坪北 )的

预计人口在法例许可

的幅度之内，根据一

贯的工作原则，没有

需要修改其现有的分

界。  
 



J. 观塘区  - 99 - J. 观塘区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选区选区选区选区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  临时建议违反区议会一

贯就改善地区发展及睦

邻关系的大原则；及  
 

�  可令选区 J12(秀茂坪北 )
及 J14(秀茂坪南 )的选区
分界更为清晰及平均。  

 
9 J17 –  
蓝田  
 
J19 –  
平田  
 
J26 –  
景田  

11 - 
建议保留启田大厦在选区

J26(景田 )，详情如下：  
 
其中九个申述认为：  
 
�  启田大厦属于私人屋苑，

体系上与选区 J26(景田 )
内其他屋苑一致；  

 
�  在地理层面上，启田大厦

与选区 J26(景田 )的康田
苑及汇景花园较整体划

一；及  
 

�  启田大厦由业主立案法

团管理，与选区 J17(蓝
田 )内 的 公 营 房 屋 不 相
同。  

 
其中一个申述认为：  
 
�  选区 J17(蓝田 )内已有蓝
田邨、启田邨及康逸苑，

如将启田大厦转编入选

区 J17(蓝田 )，有机会令
资源上分配产生不公平

的情况；  
 

�  该区区议员需服务选民

的数目超越某些选区；及  
 

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不接纳此项建议，因为：  
 
(i)  如维持选区 J26(景田 )

的选区分界不变，该

选 区 的 预 计 人 口

(22,096人 )会 超 出 法
例 许 可 的 上 限

(+30.25%)；  
 

(i i)  启 田 大 厦 与 选 区

J17(蓝田 )内的启田商
场只有一街之隔，居

民在生活层面上与该

选区亦有一定联系；

及  
 

(i i i)  划界建议须基于人口
分布的客观资料，地

区行政事务的安排并

非相关考虑因素。  
 
另外，支持的意见备悉。  



J. 观塘区  - 100 - J. 观塘区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编号编号编号编号  

选区选区选区选区  
数目数目数目数目  

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申述内容  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选管会的观点  
书面书面书面书面  口头口头口头口头  

    �  此项申述支持将平田邨

平真楼由选区 J17(蓝田 )
转编入 J19(平田 )。  

 
其中一个申述认为长年以

来，启田道都是蓝田分区委

员会及观塘南分区委员会的

界线，彼此的屋苑代表已习

惯这种关系，因此认为临时

建议会破坏社区历史既有的

完整性。  
 

 

10 J34 –  
牛头角

下邨  
 

1 - 
支持选区 J34(牛头角下邨 )
的临时建议。  
 

支持的意见备悉。  
 

 


